
(上接 B63版)

32

湘潭电

机股份

有限公

司

甘肃鸿源

电力建设

有限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217.5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

了买卖合同，起诉方依

约交货义务，应诉方未

依约履行付款义务，起

诉方主张支付货款。

计提坏账准备金

计提 217.5万元

坏账准备

已经启动诉讼程序。因客

户已将款项支付给销售

人员个人，而销售人员被

列入失信人员黑名单,故

公司根据谨慎性原则全

额计提坏账准备。

未启动

33

湘潭电

机股份

有限公

司

青海猛牛

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126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

了买卖合同，起诉方依

约交货义务，应诉方未

依约履行付款义务，起

诉方主张支付货款。

计提坏账准备金

计提 126万元坏

账准备。

因单位已注销，预计无法

收回，全额计提坏账。

未启动

34

湘潭电

机股份

有限公

司

昆明盛世

君为机电

设备有限

公司

仲裁

买卖合同纠

纷

45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

订了买卖合同，申请人

依约交货义务，被申请

人未依约履行付款义

务，申请人主张支付货

款。

计提坏账准备金

计提 45万元坏

账准备

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因对方缺乏履行能力，预

计无法收回，公司全额计

提坏账准备。

已 仲 裁

裁决，待

执行，未

完结

35

湘潭电

机股份

有限公

司

紫金矿业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14.9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

了买卖合同，起诉方依

约交货义务，应诉方未

依约履行付款义务，起

诉方主张支付货款。

2019年收回 14.9

万元，已冲账

已完结

36

湘潭电

机股份

有限公

司

昆明佳磊

泵业机电

设备有限

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27.58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

了买卖合同，起诉方依

约交货义务，应诉方未

依约履行付款义务，起

诉方主张支付货款。

计提坏账准备金

计提 17.09万元

坏账准备

已经进入执行程序，因对

方缺乏履行能力，预计无

法收回，计提坏账准备。

已 申 请

强 制 执

行

37

湖南湘

电长沙

水泵有

限公司

新疆化工

设计院有

限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61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

了买卖合同，起诉方依

约交货义务，应诉方未

依约履行付款义务，起

诉方主张支付货款。

计提坏账准备金

计提 42.33万元

坏账准备

公司按应收账款预期损

失法计提坏账准备。

未完结，

调解中。

38

湖南湘

电动力

有限公

司

江阴西城

钢铁有限

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23.6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

了买卖合同，起诉方依

约交货义务，应诉方未

依约履行付款义务，起

诉方主张支付货款。

12月底货款已

回，帐已平

已完结

39

湖南湘

电动力

有限公

司

无锡市大

力神轧钢

机械有限

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7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

了买卖合同，起诉方依

约交货义务，应诉方未

依约履行付款义务，起

诉方主张支付货款。

12月底货款已

回，帐已平

已完结

40

湘潭电

机股份

有限公

司

沈阳鼓风

机通风设

备有限责

任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481.5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

了买卖合同，起诉方依

约交货义务，应诉方未

依约履行付款义务，起

诉方主张支付货款。

计提坏账准备金

计提 807.36万

元坏账准备

已经启动诉讼程序因对

方经营状况恶化，缺乏履

行能力,预计收回可能性

小，计提坏账准备。

已完结

41

湘潭电

机股份

有限公

司

沈阳鼓风

机通风设

备有限责

任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1,534.34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

了买卖合同，起诉方依

约交货义务，应诉方未

依约履行付款义务，起

诉方主张支付货款。

计提坏账准备金 执行中

42

湘电风

能有限

公司

镇江华东

电力设备

制造厂有

限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2,450.00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

买卖合同，因应诉方未

履行付款义务而产生

的纠纷。

货款收回，冲减

了应收帐款

已完结，

调 解 结

案

43

湘潭电

机股份

有限公

司

宝塔盛华

商贸集团

有限公司、

宝塔石化

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永煤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

龙宇能源

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

永荣动力

有限公司、

河南万高

商贸有限

公司、石家

庄工业泵

厂有限公

司

诉讼

票据追索权

纠纷

100

起诉方（持票人）向应

诉方（出票人）主张票

据付款请求权。

无

已开庭，

等判决，

未完结

合计 174,119.11

二、应诉案件

序号

起诉

(申请)

方

应诉(被申

请)方

诉讼

仲裁

类型

诉讼(仲裁)

基本情况

诉讼(仲裁)

涉及金额

(万元）

主要事由

会计处理情

况

是否计提坏

账准备或预

计负债

计提依据

是 否 完

结

1

厦门港

务贸易

有限公

司

湘电 国 际

贸易 有 限

公司

仲裁

买卖合同纠

纷

1,098.65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

了买卖合同，起诉方依约

付款义务，因被申请人涉

及上下游贸易被诈骗事

宜，导致未能依约履行交

货义务而引起的诉讼。

计提预计负

债，进营业外

支出

计提 997.02

万元预计负

债

因涉贸易合同诈骗，仓库被

查封，公司被客户起诉，预计

赔偿可能性较大，因此按合

同金额全额计提预计负债。

2

厦门港

务贸易

有限公

司

湘电 （上

海）国际贸

易有 限 公

司、湘电国

际贸 易 有

限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1396.15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了

买卖合同，起诉方依约付

款义务，因应诉方涉及上

下游贸易被诈骗事宜，导

致未能依约履行交货义

务而引起的诉讼。

计提预计负

债，进营业外

支出

计提 1396.15

万元预计负

债

3

苏州圆

鸟贸易

有限公

司

湘电 （上

海）国际贸

易有 限 公

司、湘电国

际贸 易 有

限公司、湘

潭电 机 股

份有 限 公

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7,165.80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了

买卖合同，起诉方依约付

款义务，因应诉方涉及上

下游贸易被诈骗，导致未

能依约履行交货义务，起

诉方主张应诉方返还货

款或者继续履行交货义

务。

计提预计负

债，进营业外

支出

计提 7165.8

万元预计负

债

4

南通东

泰新能

源设备

有限公

司

湘电风能

有限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19,340.85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了

买卖合同，起诉方依约交

货义务，因应诉方交付的

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双方

就货款支付引起争议产

生的纠纷。

无 否 债务已入账 未完结

5

瓦房店

轴承集

团风电

轴承有

限责任

公司

湘电风能

有限公司

仲裁

买卖合同纠

纷

828.99

申请人自第三方（瓦轴

股份）受让被申请人的

债权，因第三方交付的产

品存在质量问题（被申

请人以就该质量争议申

请仲裁），双方就货款支

付引起争议产生的纠纷。

。

无 否 债务已入账 未完结

6

深圳市

鑫静臣

机电设

备有限

公司

湘电国际

贸易有限

公司、湘潭

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139.64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了

买卖合同，起诉方依约交

货义务，应诉方未依约履

行付款义务产生的纠纷。

无 否 债务已入账 未完结

7

莱州市

安达经

贸有限

公司

湖南湘电

长泵铸造

有限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16.12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了

买卖合同，起诉方依约交

货义务，应诉方未依约履

行付款义务产生的纠纷。

已支付给起

诉方

已完结

8

长沙恒

钢铸造

材料贸

易有限

公司

湖南湘电

长泵铸造

有限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34.66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了

买卖合同，起诉方依约交

货义务，应诉方未依约履

行付款义务产生的纠纷。

已支付给起

诉方

已完结

9

浏阳市

智博铸

造材料

厂

湖南湘电

长泵铸造

有限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9.94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了

买卖合同，起诉方依约交

货义务，应诉方未依约履

行付款义务产生的纠纷。

已支付给起

诉方

已完结

10

浏阳市

联诚铸

造材料

有限公

司

湖南湘电

长泵铸造

有限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59.18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了

买卖合同，起诉方依约交

货义务，应诉方未依约履

行付款义务产生的纠纷。

已支付给起

诉方

已完结

11

长沙博

鑫新材

料科技

有限公

司

湖南湘电

长泵铸造

有限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14.4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了

买卖合同，起诉方依约交

货义务，应诉方未依约履

行付款义务产生的纠纷。

已支付给起

诉方

已完结

12

湖南鑫

源泵业

配件有

限公司

湖南湘电

长沙水泵

有限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65.33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了

买卖合同，起诉方依约交

货义务，应诉方未依约履

行付款义务产生的纠纷。

已支付给起

诉方

已完结

13

长沙电

机厂有

限公司

湖南湘电

长沙水泵

有限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48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了

买卖合同，起诉方依约交

货义务，应诉方未依约履

行付款义务产生的纠纷。

已支付给起

诉方

已完结

14

荆州泰

盟实业

股份有

限公司

湖南湘电

长泵铸造

有限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264.86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了

买卖合同，起诉方依约交

货义务，应诉方未依约履

行付款义务产生的纠纷。

已支付给起

诉方

已完结

15

银环集

团有限

公司

湘电风能

有限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73

起诉方自第三人处受让

对应诉方的债权后提起

付款诉讼，第三人的供货

存在质量问题，无法就货

款的支付达成共识，产生

的纠纷。

无 否 代位诉讼，不影响损益 未完结

16

中国人

民财产

保险股

份有限

公司霍

林郭勒

支公司

湘潭电机

股份有限

公司

诉讼

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

40.82

起诉方向第三人理赔后，

以电机为应诉方所生产，

向应诉方主张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

无 否 代位诉讼，不影响损益

17

弈成新

材料

（上

海）科

技有限

公司

湘电风能

有限公司、

湘潭电机

股份有限

公司

诉讼

债权人代位

权纠纷

10,396.33

起诉方以第三人南通东

泰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怠于履行到期债权为由

向应诉方及其股东提起

代位权诉讼，因第三人交

付的产品存在严重的质

量问题，起诉方与应诉方

就货款的支付发生争议

产生纠纷。

无 否 代位诉讼，不影响损益 未完结

18

常州市

明特豪

金属材

料有限

公司

湘潭电机

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

创一锻造

有限公司、

上海湘潭

电机有限

责任公司、

苏州中材

建设有限

公司

诉讼

票据追索权

纠纷

50

起诉方（持票人）向应诉

方（背书人）主张票据追

索权纠纷。

无

已开庭，

等判决，

未完结

19

湖南湘

电东洋

电气有

限公司

湘潭电机

物流有限

公司

诉讼

运输合同纠

纷

472.39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运

输合同，应诉方在履行运

输义务时，致使承运货物

损害生产的纠纷。

无

20

厦门港

务贸易

有限公

司

湘电（上

海）国际贸

易有限公

司、湘电国

际贸易有

限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1,706.15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了

买卖合同，起诉方依约付

款义务，因应诉方涉及上

下游贸易被诈骗，导致未

能依约履行交货义务，起

诉方主张应诉方返还货

款及解除合同。

计提预计负

债，进营业外

支出

计提 1,

551.05万元

预计负债

因涉贸易合同诈骗，仓库被

查封，公司被客户起诉，预计

赔偿可能性较大，因此按合

同金额全额计提预计负债。

21

上海沐

昊国际

贸易有

限公司

湘电（上

海）国际贸

易有限公

司、湘电国

际贸易有

限公司

诉讼

买卖合同纠

纷

1,100.00

起诉方与应诉方签订了

买卖合同，起诉方依约付

款义务，因应诉方涉及上

下游贸易被诈骗，导致未

能依约履行交货义务，起

诉方主张应诉方返还货

款及解除合同。

计提预计负

债，进营业外

支出

计提 1,000

万元预计负

债

合计 44,321.26

� � �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与诉讼相关的坏账准备及预计负债的计提合理，会计处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按是否由贸易业务诈骗事件直接引发分别披露诉讼或仲裁案件总数、涉案总金额、

计提坏账或负债总额，分析报告期内诉讼案件大幅增加的原因，说明相关诉讼对公司后续经

营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回复：

1)报告期内公司涉及诉讼或仲裁案件 64 起，涉案金额 21.84 亿元，计提坏账准备和预计

负债 47,126.91�万元，其中：

由贸易诈骗事件引发的案件共 29 起，其中:未完结的案件 18 起，涉案金额 8.66 亿元，计

提坏账或预计负债为 44,306.21 万元；已经撤诉完结的案件 11 起，涉案金额 1.71 亿元；

其它类案件 35 起，涉案金额 11.47 亿元，计提坏账准备 2,820.70 万元。

2)报告期内诉讼案件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对交易标的资产 - 纸浆产品的有

效监控措施，国贸公司卷入上下游贸易欺诈纠纷，产生了国贸公司作为起诉方的大量的信用

证欺诈纠纷案件；二是由于上述欺诈纠纷，国贸公司无法对下游公司交付货物，亦产生少量

买卖合同纠纷诉讼案件；三是公司加强了对应收账款的管理，公司对部分“老旧难” 应收账

款回收进行法律清欠，因此产生了部分诉讼案件；四是湘电风能部分外购件质量问题，产生

的买卖合同纠纷的诉讼案件。

3)相关诉讼对公司后续经营可能产生的影响及风险提示：一、上述诉讼仲裁案件可能影

响公司当期的现金流和经营业绩，如果败诉可能导致公司大量资金流出，甚至部分资金账户

被冻结，造成公司资金紧张的压力；二、本年度公司为诉讼已经足额计提了坏账准备或预计

负债，该事项不会对公司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三、上述诉讼仲裁结果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关于减值计提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发生减值损失 4.68 亿元，较 2018 年减少 17.28%，但较 2017 年

仍增加 172.03%，近两年计提减值金额均较大。报告期内，2.87 亿元信用减值损失中，应收账

款减值损失 2.59 亿元；1.81 亿元资产减值损失中，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8090.52 万元，存货跌

价损失 7938.73 万元，在建工程减值损失 2085.85 万元。

5.�关于应收账款减值计提。年报显示，公司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58.52 亿元，占总资产的

34.35%，报告期内计提坏账准备 2.59 亿元。其中，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2.07 亿元，同比增加

109.65%，涉及 14 名应收对象，计提比例均为 100%。按组合计提的坏账准备 5177.27 万元。公

司上期应收账款组合按客户信用等级分为“信用期内组合” 和“超信用期组合” ，本期重新

划分为“风电业务应收款项”“非风电业务应收款项”“合并范围外关联方应收款项”“合

并范围内关联方应收款项” 。其中，“合并范围外关联方应收款项” 期末余额 11.02 亿元，期

末计提 1.09 亿元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9.87%。请公司补充披露：

（1）报告期内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包括对象、金额、款项形成原因、

是否涉及关联方，说明单项计提坏账的应收对象大幅增加的原因，逐一说明 100%计提的依

据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应收账款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人名称

2019年 12 月 31 日账面余

额

坏账计提 款项形成原因

是否关联

方

计提理由

1 上海弘升纸业有限公司 24,195.77 24,195.77 销售纸浆 否

因涉贸易合同诈骗，公司已启

动诉讼， 该单位无偿债能力，

即使胜诉也预计无法收回，全

额计提坏账。

2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物资分公司

1,341.19 1,341.19

销售三相异步交流

电机

否

对方已进入破产程序，资不抵

债，预计无法收回，全额计提

坏账。

3

南通东泰新能源设备有

限公司

1,053.30 1,053.30 叶片运输 是

对方已进入破产程序，无偿付

能力，预计无法收回，全额计

提坏账。

4

沈阳鼓风机通风设备有

限责任公司

807.36 807.36 销售高效节能电机 否

已经启动诉讼程序因对方经

营状况恶化，缺乏履行能力,预

计收回可能性小，计提坏账准

备。

5

武汉凯迪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

773.66 773.66 销售高效节能电机 否

已经启动诉讼程序，因对方经

营状况恶化， 确实无支付能

力，预计无法收回，全额计提

坏账。

6

北京湘电微特电机销售

有限公司

621.02 621.02

销售三相异步低压

交流电机

否

公司启动诉讼，该企业几乎无

可执行的财产， 预计无法收

回，全额计提坏账。

7 宁波百拓机电有限公司 293.25 293.25 销售高效节能电机 否

公司启动诉讼，该企业几乎无

可执行的财产， 预计无法收

回，全额计提坏账。

8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28.75 228.75 销售高效节能电机 否

已启动诉讼程序，对方经营状

况恶化， 无可执行的财产，预

计无法收回，全额计提坏账。

9

甘肃鸿源电力建设有限

公司

217.5 217.5

销售三相异步交流

电机

否

已启动诉讼程序，预计无法收

回，全额计提坏账

10

沈阳鼓风机通风设备配

套有限公司

199.85 199.85 销售高效节能电机 否

已启动诉讼程序，对方经营状

况恶化，无支付能力，预计无

法收回，全额计提坏账。

11

长沙汉誊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176.21 176.21

销售三相异步交流

电机

否

已启动诉讼程序，对方经营状

况恶化，无支付能力，预计无

法收回，全额计提坏账。

12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156.01 156.01

销售三相异步低压

交流电机

否

因项目质量问题存在意见分

歧，对方拒付，预计无法收回，

全额计提坏账

13

中冶东方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包头钢铁设计

144.56 144.56

销售三相异步低压

交流电机

否

因产品质量问题存在意见分

歧，对方拒付，预计无法收回，

全额计提坏账

14

青海猛牛机电成套设备

有限公司

126 126

销售三相异步交流

电机

否

因单位已注销， 预计无法收

回，全额计提坏账。

合 计 30,334.43 30,334.43

2018 年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单位为 26 家，年报披露的是金额为 1000 万元以

上的 3 家单位， 其他小金额未披露；2019 年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单位为 26 家，年

报披露了全部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对象,其中 14 家单位详细披露，其他 12 家单位

因金额较小，进行了汇总披露，两个年度披露详细程度存在差异，故 2019 年披露的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对象比 2018 年披露的大幅增加，实际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对

象没有大幅增加。2019 年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金额大幅增加， 主要是增加了国贸

公司纸浆诈骗案件涉及单位“上海弘升纸业有限公司” ,对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24,195.77

万元。公司报告期内单项计提坏账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2）合并范围外关联方应收款项的具体情况，包括对象、金额、账龄、形成原因，并结合

关联方经营情况、信用情况、偿债能力、是否提供足额担保、期后回款和历史账款回收情况

等，逐一说明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合并范围外关联方应收款单位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19年余额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形成原因 关联关系

湖南福斯湘电长泵

泵业有限公司

344 0 46.96 297.04 0 0 0 销售产品

公司原控股子

公司之合营公

司

湘电重型装备有限

公司

5,276.70 3,359.43 1,171.38 474.05 271.84 0 0

销售变频柜、斩

波柜和水电

控股股东之控

股子公司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25,431.75 5,701.36 11,837.73 7,892.66 0 0 0

销售重点产品、

提供物流运输

控股股东

湘潭电机特变电工

有限公司

1.28 0.16 1.12 0 0 0 0 提供水电

控股股东之控

股子公司

湖南高创新能源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

48,145.04 2,336.96 3,460.71 17,777.95 1,750.10 6,424.53 16,394.79 销售风机产品

控股股东之参

股公司

湖南湘电能源工程

科技有限公司

121.16 107.03 14.13 0 0 0 0

销售配件、提供

水电、物流运输

控股股东之控

股子公司

湖南海诺电梯有限

公司

195.86 22.23 144.45 29.18 0 0 0 租赁厂房

控股股东之控

股子公司

湘电集团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

30.26 30.26 0 0 0 0 0

提供水电、劳保

用品

控股股东之控

股子公司

湖南湘电长沙水泵

有限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不含湖南湘电

长泵长一制泵有限

公司)

31,712.17 6,360.82 6,426.31 5,654.81 8,709.43 1,576.93 2,983.87

销售电机，提供

包装业务

公司原控股子

公司

合计 111,258.22 17,918.25 23,102.79 32,125.69 10,731.37 8,001.46 19,378.66

上述关联方应收账款除长泵及其控股子公司由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了担保

外，其他均未提供担保。

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外关联方应收款单位的经营情况、信用情况、偿债能力情况如下表：

序号 单位名称 经营情况 信用情况 偿债能力

1 湖南福斯湘电长泵泵业有限公司 正常经营 良好 强

2 湘电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正常经营 一般 一般

3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正常经营 一般 一般

4 湘潭电机特变电工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 较差 弱

5 湖南高创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正常经营 良好 强

6 湖南湘电能源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正常经营 良好 强

7 湖南海诺电梯有限公司 正常经营 一般 一般

8 湘电集团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正常经营 良好 强

9

湖南湘电长沙水泵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含湖南湘电长泵长

一制泵有限公司)

正常经营 一般 一般

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外关联方应收款单位的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19年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依据

湖南福斯湘电长泵泵业有限公司 344 47.54

关联方信用风险相对可控，但目前因部分关联方偿债

能力有限，未及时偿还。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若收款时间晚于合同规定的时间，也可能产生信用损

失，公司综合评估该类应收账款可能发生的信用风

险，出于谨慎性考虑，按关联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湘电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5,276.70 729.24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25,431.75 3,514.67

湘潭电机特变电工有限公司 1.28 0.18

湖南湘电能源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121.16 16.74

湖南海诺电梯有限公司 195.86 27.07

湘电集团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30.26 4.18

湖南高创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47,091.74 6,508.08

南通东泰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新能源下属子公司） 1,053.30 1,053.30 因公司破产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湖南湘电长泵长一制泵有限公司 52.52 52.52 因公司破产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湖南湘电长沙水泵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31,659.65 27.7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31,459.17

万元未计提坏账准备；

其他未提供担保的关联方应收款项，公司出于谨慎性

考虑，按关联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合 计 111,258.22 11,981.22

2019 年合并范围外关联方应收款项坏账计提情况：长泵及控股子公司应收款湖南省高

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31,459.17 万元，因预期不会发生信用风险，未计提坏账；超

出担保额 200 万元按关联方组合正常计提坏账。 南通东泰 1,053.30 万元和湖南湘电长泵长

一制泵有限公司 52.52 万元，合计 1,105.82 万元因处于破产状态，采用单项计提；其他合并

范围外关联方应收款项 78,693.2 万元， 按预计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 10,875.40 万元，2019 合

并范围外关联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合计 11,981.22 万元

近三年合并范围外关联方回款为 62,344.45 万元，占三年关联方销售额和提供劳务总金

额的 59.4%；2020 年 1-3 月回款 11,447.42 万元, 其中： 高创新能源公司货款回收 10,000 万

元。

公司以前年度信用期组合不计提坏账准备，超信用期组合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而合并范围外的关联方单位是归集到信用期组合， 所以不计提坏账准备；2019 年 1 月 1 日

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合并范围外的关联方是按预期损失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综合考

虑前瞻信息的影响因素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来计提坏账准备。

从合并范围外关联方回款看，关联方主要欠款单位经营正常,具备偿债能力,也因存在公

司破产无法收回款项的可能性， 所以公司依据谨慎性原则计提合并范围外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依据充分、合理。

（3）应收账款组合重新划分的具体依据、是否与信用风险特征相符，并说明本期按新组

合计提减值的具体计算过程；

公司回复：

1）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划分应收账款组合时，第一

层次：因关联方回款风险相对可控，预期信用风险特征不同，公司将应收账款分类为关联方

组合和非关联方组合。第二层次：非关联方组合因业务性质、客户类型不同导致信用风险不

同，将非关联方组合应划分为风电业务应收款项及非风电业务应收款项。执行新准则后，对

应收款项组合重新进行划分更能反应公司不同客户的信用风险特征。

2）应收款项组合坏账比例计算过程如下：

①关联方应收款项组合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关于预期信用损失的定义：如果收款时间晚于合同规定的时间，也

会产生信用损失，且时间越长，预期发生信用风险的可能性越大。按关联方应收账款余额及

其账龄对应的贷款基准利率与平均占用时间来确定关联方预期信用损失， 按预期损失占应

收账款余额的比例综合考虑前瞻信息的影响因素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

②风电业务应收款项、非风电业务应收款项计算预期信用损失时采用减值矩阵法。

公司采用的减值矩阵法是在账龄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迁移率（或滚动率）对历史损失率

进行估计，并在考虑前瞻信息后对信用损失进行预测。具体步骤如下：

a.统计 2015 年 -2018 年应收账款账龄；

b. 计算 2015 年各账龄段内应收账款迁徙至 2016 年的余额、2016 年各账龄段内应收账

款迁徙至 2017 年的余额、2017 年各账龄段内应收账款迁徙至 2018 年的余额，并计算其平均

值；

c.根据各账龄段的应收账款迁移率，计算各账龄段的应收账款损失率；

d.考虑前瞻性信息调整；

e.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4）对比同行业公司应收账款的减值计提政策，说明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是

否合理。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对比同行业应收款项分账龄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表

单位 湘电股份

金风科技 上海电气 东方电气 备注

账龄 风电业务 非风电业务 关联方组合

未逾期 / / / / 0.1%-2% /

湘电股份、

金风科技、

东方电气对

应收账款未

设置信用

期，上海电

气设置信用

期。

0～6 个月 /逾期 0～6 个月 5.40% 3.16%

13.82%

0.13% 1%-13% 5%

6个月～1 年 /逾期 6 个月～1 年 5.40% 3.16% 1.04% 1%-13% 5%

1～2 年 /逾期 1～2 年 10.42% 14.07% 3.28% 5%-37% 10%

2～3 年 /逾期 2～3 年 15.58% 24.87% 7.42% 31%-82% 20%

3～4 年 /逾期 3～4 年 27.41% 43.60% 14.89% 47%-100% 40%

4～5 年 /逾期 4～5 年 41.23% 64.13% 42.37% 72%-100% 50%

5年以上 /逾期 5 年以上 68.75% 85.46% 88.30% 90%-100% 1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比例

24.10% 14.07% 13.82%

5.94% 16.12% 31.71%

17.97%

对比同行业公司的业务范围：金风科技主要为风电业务，故仅设一个账龄组合；上海电

气、 东方电气及本公司业务范围包含风电业务及非风电业务。 上海电气虽仅设一个账龄组

合，但坏账计提比例为一个区间范围。公司风电业务应收账款 4 年以下各账龄段对坏账计提

比例高于金风科技，4-5 年及 5 年以上账龄对坏账计提低于金风科技，公司风电业务坏账综

合计提比例高于金风科技。 非风电业务账龄 1 年以内及 5 年以上坏账计提比例低于东方电

气，其他账龄段坏账计提比例高于东方电气，非风电业务坏账综合计提比例低于东方电气。

综上，根据上表主要账龄阶段坏账准备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水平，本公司制订的坏账准备政

策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选用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合理、 谨慎

的。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对应收账款分单项、关联方组合、风电业务、非风电业务等四个

板块计提坏账，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坏账准备计提合理。

6.�关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8007.21 万元，

较 2018 年下降 40.51%，较 2017 年仍增加 2939.60%。其中原材料计提 3979.07 万元，库存商

品计提 3827.03 万元。根据公司相关公告，原材料方面，上期公司已计提跌价准备 9745.99�万

元，主要是对风电配件 XE72�轴承、XE72�备件分别计提 4933.19 万元、2990.92 万元，计提比

例已达 67.99%、99.00%；库存商品方面，上期公司已对偏航变桨减速器和低压交流电机全额

计提跌价准备。请公司补充披露：

（1）原材料、库存商品的具体构成、库龄、对应计提金额、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

公司回复：

1)原材料跌价准备明细表如下：

单位：万元

物料名称 2019年账面余额 2019年计提跌价 库龄

变频器 4,757.52 3,569.84 6-7年

轴承、电连接器、铬镍合金带 615.08 409.23 3-5年

轴承、接触器等 74,903.55 0 1-2年

合计 80,276.15 3,979.07

报告期计提原材料（含外购配件）跌价准备 3,979.07 万元，主要是风电变频器计提跌价

准备 3,569.84 万元，其他产品原材料计提跌价准备 409.23 万元。

原材料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 原材料的可变现净值以其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

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不会用于进

一步加工的原材料，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A.2019 年计提的原材料跌价主要为对在江苏大全凯帆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江苏大全” ）采购的变频器补充计提了跌价，因公司发现大全变频器存在质量问题而拒付

货款，于是 2018 年江苏大全承诺对风能公司采购的的 2WM 大全变频器进行改造后利用在

风能公司 2WM 的项目上，所以当时按市场价 32.7 万元 / 台计提跌价 892.86 万元。因江苏

大全一直没有进行改造，所以风能公司 2019 年上半年与江苏大全进行法律诉讼，在 6 月达

成和解：江苏大全放弃债权（即：免除江苏大全对风能的应收账款），但不再承担对库存大全

变频器的改造。湘电风能根据市场情况，由于机型更新迭代加快，新增订单均为 2.5MW、3.

X、4.X 以上机型，库存 2MW 变频器已无法使用，公司预计变频器的运输、切割等处置费用

高于库存残值，故在 2019 年按可变现净值计提跌价 3,569.84 万元。

B.由于企业产品更新换代，部分电器元件等库存材料已无法利用，出现减值迹象，对此

部分原材料按可变现净值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09.23 万元。

C.企业对其他轴承、接触器等库存材料经过测试，其可变现净值大于与库存账面价值，

故不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库存商品跌价准备明细表如下:

单位：万元

物料名称 2019年账面余额 计提跌价 库龄

风力电机组 16,545.36 928.88 1年

变流器 674.21 674.21 1年以内

交流电机 5,512.2 2,223.94 3-5年

风力电机、备件等 89,163.09 0 1-2年

合计 111,894.86 3,827.03

报告期计提库存商品跌价准备 3,827.03 万元， 主要是风力电机组计提跌价准备 928.88

万元,变频器计提跌价准备 674.21 万元，交流电机产品计提跌价准备 2,223.94 万元

库存商品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 可变现净值按库存商品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

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A. 风力电机组： 由于公司当年销售执行的订单大部分都是 2018�年和 2019�年初签订

的，销售价格偏低。同时 2019�年受抢装潮影响和产能限制，供应商纷纷大幅涨价，其中：叶

片上涨 21.31%、铸件上涨 5.9%、偏航变浆轴承上涨 11.12%，进一步压缩毛利率空间，所以

在 2019 年末，对库存成本大于售价的 9 台风力发电机整机计提的跌价准备。

B.变流器：公司生产的该批 2MW变流器，原计划用在湘电风能的湘乡褒忠山项目风机

上，2019 年 5 月，业主要求使用其指定品牌的变流器；另外，风机市场向大型化发展，2MW

风机市场需求非常少，湘电风能已无 2MW相关在手订单。基于上述判断公司认为年末库存

变流器无市场利用价值。由于变流器零部件通用性较差且基本为电子元器件，其可变现净值

较低，公司预计拆零人工费用及环保处置等费用高于库存残值，故全额计提跌价准备。

C.交流电机产品：因产品改型升级、更新换代等原因，公司对库存产品进行了减值测试，

对预计无法利用的库存产品计提跌价准备。

D.风力电机、备件等产品：公司库存的风力电机、备件等可变现净值大于账面价值， 故

不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风力电机组成本高于售价， 原材料以及变流器、 交流电机等库存存货因为产品升

级、更新换代等原因产生减值，产品升级淘汰材料可变现净值的依据为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

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除产品升级淘汰的原材料外，其他原材料

的可变现净值以其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

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年度存货跌价准备计

提充分。

（2）存货减值迹象及其具体发生时点，前期对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请公司年

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存货减值迹象及其具体发生时点、对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的原因在上条回复中已说明，

前期对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合理；未发现以前年度存货跌价准

备计提不充分的情况。

7.� 关于固定资产减值计提。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固定资产减值损失为 8090.52 万

元，较 2018 年增长 15.10%。从近三年减值构成看，针对机器设备和电子设备，2017 年公司分

别计提 234.99 万元、120.01 万元减值；2018 年仅对机器设备计提 6702.43 万元减值， 未对电

子设备计提减值；2019 年再次分别计提 8076.08 万元、14.43 万元减值。从期末余额看，公司

机器设备共计提减值准备 1.70 亿元， 其中 2018 年和 2019 年合计计提 1.48 亿元， 占比

87.06%。

请公司： 补充披露近三年对机器设备和电子设备计提减值情况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

性，说明计提标准是否一致、前期减值计提是否充分。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近三年固定资产减值计提表如下：

2017年固定资产减值计提情况表 单位：万元

设备名称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计提减值

机器设备 1,133.73 293.13 234.99

其中：车床、冲床、绕线机等 1,133.73 293.13 234.99

电子设备 927.77 166.4 120.01

其中：电脑、打印机、空调、照明稳压器、检测电电子

设备等

927.77 166.4 120.01

合计 2,061.50 459.53 355

2018年固定资产减值计提情况表 单位：万元

设备名称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计提减值

机器设备：

其中：小风电实验设备 286.52 125.5 117.76

5MW风力发电机 15,659.36 12,682.66 6,584.67

合计 15,945.89 12,808.16 6,702.43

2019年固定资产减值计提情况表 单位：万元

设备名称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计提减值

机器设备：

其中：5MW风力发电机 17,176.38 12,307.59 7,378.21

测试水泵 1,020.75 850.98 697.87

电子设备：

其中：监控设备 285.06 14.42 14.42

合计 18,482.19 13,172.99 8,090.50

2017 年因为产品转型，少量机器设备闲置以及部分电脑等电子设备淘汰闲置计对固定

资产中的机器设备和电子设备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2018、2019 年固定资产中有两台 5MW 风力发电机样机，一台是与中闽（福清）风电有

限公司合作置于对方风场进行发电，双方约定发电收入分成，一台自建位于荷兰发电，租赁

场地放置风机，两台样机在 2015 年建成后投入使用进行发电，故在 2015 年转入固定资产；

2018 年末湘电风能与中闽（福清）风电有限公司初步达成协议，待福建样机出质保后中闽

（福清）风电有限公司进行回购， 2019 年 10 月设备运转出现故障，由于样机部分部件依赖

原装进口，修复成本较高，且业主来函不再回购，故公司决定不进行修复，拟拆机出售；荷兰

样机每年的发电收入较低， 且该样机是安装在外部租赁的场地上，2019 年 5 月租赁方来函

表示在租赁到期日 2019 年 9 月后不再续约，2019 年 7 月公司拆机保存， 故该样机只能用于

变卖。2020 年 2 月 20 日荷兰样机按 108 万欧元签定购买协议， 故按照 108 万欧元的售价进

行减值计提。因两台样机属同一批次产品，机型配置、购置用途及转固时间处置方式相同，且

该样机无同类型市场价格，故福建样机参照该价格进行减值测试。

2018 年没有电子设备计提减值的情况；2019 年电子设备计提减值 14.42 万元，是长泵铸

造公司的宁乡基地的监控设备，因设备已坏，无法使用，按账面净值全额计提减值。

综上所述，近三年对机器设备和电子设备计提减值情况差异较大的原因是，公司对设备

计提资产减值是基于当时经营环境下及固定资产使用情况进行判断,�根据减值测试结果来

确定，减值金额的大小取决于资产的状态，不具有可比性。固定资产减值计提是合理的。公司

近三年计提固定资产减值的计提标准一致，前期固定资产减值计提充分。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固定资产减值计提具有合理性；未发现前期固定资产减值计提

不充分的情况。

8.�关于在建工程减值计提。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对在建工程“2MW” 计提 2085.85

万元减值准备，计提原因为“综合评估出现减值” 。报告期内，“2MW” 项目无资金投入，工

程进度为 90.54%，与上期相同。根据公司于 2019 年 7 月披露的相关公告，因市场环境未发生

重大变化，项目预计 2019 年三季度完工验收，公司判断在建项目未发生减值。请公司：

（1）补充披露报告期内“2MW” 项目无进展、未能按期完工的具体原因以及预计完工

日期；

公司回复：

“2MW”项目是风能公司 2MW以上 90 米叶轮风机项目，该项目是与国外 Innovent 公

司合作安装的项目，于 2018 年 2 月湘电风能将其项目相关设备运达摩洛哥，因风场购电协

议和土壤中的岩石问题，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12 月项目停滞， 相关问题解决后并于 2020

年 1 月重启正式安装，已在 2020 年 3 月装机完成，由于疫情影响预计将延迟至 2020 年 8 月

送电调试。

（2）说明 2019 年 7 月至报告期末，市场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结合减值迹象及其出

现的时点，说明报告期内对“2MW”项目计提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2019 年 7 月至报告期末市场对风机机型的需求出现变化， 机型向大型化发展。 虽然

2MW机型已被大型化产品替代，但该台风机是在 2016 年与合作方签订风机机组安装及运

行合作协议（由湘电风能提供完整 2MW� A90 风电设备；对方负责提供机组安装场地及施

工，办理风机运营手续，并负责将风机发电收入的 50%按月结算支付给湘电风能），风机是

合作运营模式不对外销售，故前三季度公司管理层判断该在建工程未出现减值迹象、未计提

减值准备。由于项目未如期完工，且合同执行也有不确定性，且预计将延迟至 2020 年 8 月送

电调试，这影响到净现金流，年底财务测算该项目运营后不能产生足够的净现金流收回投资

初始成本，故报告期内计提了减值准备 2,085.85 万元，计提后账面价值 8,778.82 万元。

2020 年 2 月 19 日公司拟转让湘电风能 100%股权， 并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资质的中威

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湘电风能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

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报告内容详见公告）。评估机构对 2MW� A90 风电设备的评估

价值与财务账面价值一致。

（3）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前期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审慎。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

见。

公司回复：

公司 2019 年 7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8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

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 临 -039），称因市场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项目预计 2019

年三季度完工验收。鉴于项目 2018 年 9 月处于停滞状态，出现减值迹象。但公司 2018 年底

未发现减值迹象，未计提减值准备，信息披露欠审慎。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补充披露的报告期内“2MW” 项目无进展、未能按期完工的原

因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年报中对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具有合理性。公司前期对在建工

程信息披露欠审慎。

9. �请公司结合以上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关于资产减值的计提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前期对于资产减值的计提是否充分，后续是否存在持续大额减值的风险，是否

存在利用资产减值调节利润的情形。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关于资产减值的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前年度资产减值的计提

充分，后续不存在持续大额减值的风险，不存在利用资产减值调节利润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如上所述，报告期内关于资产减值的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未发现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调节利润的情形。

三、其他财务信息

10.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计入研发费用的职工薪酬为 6471.16 万元，较 2018 年、2017

年分别增长 22.92%、64.21%；研发人员数量为 1164 人，较 2018 年、2017 年分别减少 109 人、

242 人。2017-2019 年研发人员人均年薪分别为 2.80 万元、4.14 万元、5.56 万元。请公司：

（1）说明研发职工薪酬与研发人员数量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

公司回复：

公司 2019 年年报“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中第“二” 点中“研发投入” 中披露

的“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 为 1164 人，实际人数是 436 人，公司将予以更正，详见公司 2020

年 7 月 8 日， 披露的《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0 临 -087）。 公司

2015 年至 2019 年年报中披露的研发人员数量实际均为技术人员数量， 而技术人员包含了

研发人员、工艺人员、检试验人员、信息技术等相关人员，公司 2017 年年报中披露的“公司

研发人员的数量” 为 2953 人，实际人数是 426 人；公司 2018 年年报中披露的“公司研发人

员的数量”为 1273 人，实际人数是 421 人；2019 年年年报中披露的“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

为 1164 人，实际研发人员数量为 436 人。而研发职工薪酬是公司根据年初确定的研发项目

数量、重要程度以及年度研发项目完成情况，发放给研发人员的薪酬。具体见下表:

年度 研发人员人数（人） 研发职工薪酬（万元） 人均年薪（万元）

2019年 436 6471.1553 14.8421

2018年 421 5264.5942 12.5049

2017年 426 3940.8027 9.2507

（2）补充披露研发人员的具体构成，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公司研发职工人均

薪酬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年报中披露的技术人员包含了研发人员，技术人员的具体结构详见下表：

年度 研发人员人数 工艺人员人数

试验、质量、计量人

员人数

信息技术人员人数 其他技术人员人数

工程技术人员人数

合计

2019年 436 253 346 43 86 1164

2018年 421 285 399 43 125 1273

2017年 426 303 461 52 164 1406

研发职工薪酬是公司根据年初确定的研发项目数量、 重要程度以及年度研发项目完成

情况，发放给研发人员的薪酬。公司的薪酬分配是倾斜于研发技术人员的，其人均年薪相当

于公司一般职工的 2 倍。具体见下表：

年度 研发人员人数（人） 研发职工薪酬（万元） 人均年薪（万元）

2019年 436 6471.1553 14.8421

2018年 421 5264.5942 12.5049

2017年 426 3940.8027 9.2507

同行业公司上海电气研发人员职工薪酬情况如下:

年度 公司地址 研发人员人数 研发职工薪酬（万元） 人均年薪（万元）

2019年 上海市黄浦区 3124 179707.70 54.5249

2018年 上海市黄浦区 3082 144516.30 46.8904

2017年 上海市黄浦区 2798 124751.40 44.5859

同行业公司东方电气研发人员职工薪酬情况如下:

年度 公司地址 研发人员人数 研发职工薪酬（万元） 人均年薪（万元）

2019年 四川省成都市 4093 90504.07 22.1119

2018年 四川省成都市 3754 81246.44 21.6426

2017年 四川省成都市 1744 66570.18 38.1710

通过对比同行业国有企业研发人员人均年薪， 上海电气和东方电气的研发人员人均年

薪远远大于我公司，由于上海市属于一线城市，成都市属于新一线城市，而湘潭市属于四线

城市，人均收入差异较大是合理的。

根据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湘潭市统计局《关于发布 2018 年全市在岗职工平

均工资的通知》，湘潭市 2018 年在岗人员年人均工资水平为 6.68 万元，公司员工年人均水

平为 6.63 万元，基本与湘潭市人均水平持平。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研发人员薪酬情况及更正披露后的研发人员数量符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

11.� 年报显示，公司资产负债率自 2017 年以来持续上升，报告期末为 81.19%，较 2018

年升高 5.98 个百分点。根据相关公告，2019 年 4 月，公司拟以现金向控股股东湘电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湘电集团）收购 23 宗土地使用权，评估值 1.38 亿元，交易金额以湖南省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价格为准。相关土地此前以租赁形式作为公司生产经营用地，每

年租金 1930 万元。年报披露，报告期内此项关联交易暂未实施。请公司：

（1）补充披露该交易是否完成国资备案程序，是否已签署交易合同；

公司回复：

未完成国资备案程序，未签署交易合同。

（2）说明前期租金的确定依据及公允性，公司生产经营是否对相关土地资产构成重大

依赖，结合财务状况审慎评估推进该项交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明确后续安排，并相应提示

风险。

公司回复：

经公司调研，长株潭周边场地租赁费用约 180-216 元 / 年·平方米（含工业用地和其上

构筑物、单独租赁土地按一半价格计算），公司子公司湘电物流 2017 年、2018 年对外租赁场

地所折算的土地租赁价格为 90 元 / 年·平方米。 公司与湘电集团协商租赁价格约 86 元 /

年·平方米，故该租赁价格以同等市场价格确定、价格公允。

因历史原因导致该 23 宗地一直存在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分离， 该 23 宗地土地使

用权归属湘电集团，但其上厂房及构筑物归属湘电股份，公司一直在该 23 宗地及地上的房

屋内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是生产经营的必要条件、依赖度较高，以前一直是向湘电集团租用；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68�号《房屋登记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办理不动产登

记应当遵循房屋所有权和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 因此将采取

购买的方式解决不一致的问题，同时可以减少与控股股东湘电集团的关联交易。因此该交易

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由于公司连续两年亏损，资金较为紧张，目前暂未实施，具体购买时间需视公司资金充

裕情况确定。 最终是否交易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如有后续进展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办

理，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

12.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工程金额为 1.69 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169.38%。请

公司对相关数据予以核实，并作相应更正。

公司回复：

经公司核实，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工程金额为 1.69 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0.99%，系填

写错误，公司将予以更正。详见公司 2020 年 7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

告》（公告编号：2020 临 -087）。

13.年报披露，固定资产情况、无形资产情况披露表中缺少相应项目，请公司核实是否有

误，如有，请予以更正。

公司回复：

经公司核实，年报披露中固定资产情况披露表中漏填“电子设备” 项目名称；无形资产

情况披露表中漏填“软件” 项目名称，其表头项目的顺序应为土地使用权，软件，专利权，非

专利技术，公司将予以更正。详见公司 2020 年 7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更正

公告》（公告编号：2020 临 -087）。

14.公司连续多年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审计机构，但年报中披

露的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年限均为 1 年。请公司对相关数据予以核实，并作相应更正。

公司回复：

经公司核实，公司自 2016 年开始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年报

审计机构，至今已连续聘任 4 年，公司将予以更正。详见公司 2020 年 7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0 临 -087）。

15.年报披露，湘电风能期末净资产为 8.09 亿元；公司 2020 年 3 月 31 日发布的临时公

告披露，湘电风能经审计净资产为 7.99 亿元。请公司说明相关数据不一致的原因，并作相应

更正。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 2020 年 3 月 31 日披露《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 临 -049），公告中披露的 7.99 亿元为湘电风能合并净资产其中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归母净资产）；而公司年报披露，湘电风能期末净资产 8.09 亿元为湘电风能合并净资

产，二者披露的口径不一致。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经核实，我们认为：公司上述数据系分别按合并净资产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两个口

径披露，无不一致情形。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股票代码：600416� � �股票简称：

*

ST湘电 编号：2020临 -� 087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年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2019 年年报

全文及摘要》，经事后审核发现，原披露的信息中存在部分内容有遗漏和错误，现更正如下：

一、更正内容一

2019 年年报全文中“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之“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之“（三）资产、负债情况分析”中的“1.资产及负债状况” ：

更正前：在建工程中本期期末数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169.38%。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总资产

的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占总

资产的比例（%）

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

期末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在建工程 16,938.03 169.38 70,970.24 3.48 -76.13 本期在建工程预转固所致。

更正后：在建工程中本期期末数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0.99%。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总资产

的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占总

资产的比例（%）

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

期末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在建工程 16,938.03 0.99 70,970.24 3.48 -76.13 本期在建工程预转固所致。

二、更正内容二

1、2019 年年报全文中“第十一节，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20、

固定资产”中的“（1）.固定资产情况” ：

更正前：缺少相应的项目名称。

项目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期初余额 1,290,849,015.63 1,640,342,061.21 50,914,922.72 324,520,279.69 3,306,626,279.25

更正后：补充缺少项目名称“电子设备” 。

项目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电子设备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期初余额 1,290,849,015.63 1,640,342,061.21 50,914,922.72 324,520,279.69 3,306,626,279.25

2、2019 年年报全文中“第十一节，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25、

无形资产”中的“（1）.无形资产情况” ：

更正前：缺少相应项目名称及排序有误。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土地使用权 专利权 非专利技术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期初余额 598,712,046.67 41,529,900.51 401,696,469.29 1,041,938,416.47

2.本期增加金额 3,661,720.00 35,439,496.13 328,159.74 1,288,491,184.22 1,327,920,560.09

(1)购置 3,661,720.00 4,203,154.20 976,429.05 21,933,962.26 30,775,265.51

(2)内部研发 1,266,557,221.96 1,266,557,221.96

(3)企业合并增加

（4）在建工程转入 31,236,341.93 31,236,341.93

（5） 外币报表折算差

额

-648,269.31 -648,269.31

3.本期减少金额 67,747,909.77 6,748,667.43 74,496,577.20

(1)处置 7,975,920.00 7,975,920.00

（2）处置子公司减少 59,771,989.77 6,748,667.43 66,520,657.20

4.期末余额 534,625,856.90 70,220,729.21 402,024,629.03 1,288,491,184.22 2,295,362,399.36

二、累计摊销

1.期初余额 61,794,285.45 28,732,100.60 151,336,112.00 241,862,498.05

2.本期增加金额 12,195,372.73 5,987,396.58 22,865,866.85 32,230,732.70 73,279,368.86

（1）计提 12,195,372.73 5,987,396.58 22,865,866.85 32,230,732.70 73,279,368.86

3.本期减少金额 8,152,641.89 6,748,667.43 14,901,309.32

(1)处置 720,036.00 720,036.00

（2）处置子公司减少 7,432,605.89 6,748,667.43 14,181,273.32

4.期末余额 65,837,016.29 27,970,829.75 174,201,978.85 32,230,732.70 300,240,557.59

三、减值准备

1.期初余额 22,695,862.09 22,695,862.09

2.本期增加金额

（1）计提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

4.期末余额 22,695,862.09 22,695,862.09

四、账面价值

1.期末账面价值 468,788,840.61 42,249,899.46 205,126,788.09 1,256,260,451.52 1,972,425,979.68

2.期初账面价值 536,917,761.22 12,797,799.91 227,664,495.20 777,380,056.33

更正后：调整排序及补充项目名称，其他相关数据不变。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土地使用权 软件 专利权 非专利技术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期初余额 598,712,046.67 41,529,900.51 401,696,469.29 1,041,938,416.47

2.本期增加金额 3,661,720.00 35,439,496.13 328,159.74 1,288,491,184.22 1,327,920,560.09

(1)购置 3,661,720.00 4,203,154.20 976,429.05 21,933,962.26 30,775,265.51

(2)内部研发 1,266,557,221.96 1,266,557,221.96

(3)企业合并增加

（4）在建工程转入 31,236,341.93 31,236,341.93

（5） 外币报表折算差

额

-648,269.31 -648,269.31

3.本期减少金额 67,747,909.77 6,748,667.43 74,496,577.20

(1)处置 7,975,920.00 7,975,920.00

（2）处置子公司减少 59,771,989.77 6,748,667.43 66,520,657.20

4.期末余额 534,625,856.90 70,220,729.21 402,024,629.03 1,288,491,184.22 2,295,362,399.36

二、累计摊销

1.期初余额 61,794,285.45 28,732,100.60 151,336,112.00 241,862,498.05

2.本期增加金额 12,195,372.73 5,987,396.58 22,865,866.85 32,230,732.70 73,279,368.86

（1）计提 12,195,372.73 5,987,396.58 22,865,866.85 32,230,732.70 73,279,368.86

3.本期减少金额 8,152,641.89 6,748,667.43 14,901,309.32

(1)处置 720,036.00 720,036.00

（2）处置子公司减少 7,432,605.89 6,748,667.43 14,181,273.32

4.期末余额 65,837,016.29 27,970,829.75 174,201,978.85 32,230,732.70 300,240,557.59

三、减值准备

1.期初余额 22,695,862.09 22,695,862.09

2.本期增加金额

（1）计提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

4.期末余额 22,695,862.09 22,695,862.09

四、账面价值

1.期末账面价值 468,788,840.61 42,249,899.46 205,126,788.09 1,256,260,451.52 1,972,425,979.68

2.期初账面价值 536,917,761.22 12,797,799.91 227,664,495.20 777,380,056.33

三、更正内容三

2019 年年报全文中“第五节，重要事项” 之“六、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

更正前：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年限为 1 年。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现聘任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报酬 50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年限 1年

更正后：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年限为 4 年。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现聘任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报酬 50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年限 4年

四、更正内容四

2019 年年报全文中“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之“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之“（一）主营业务分析” 之“4.研发投入”中的“（1）研发投入情况表” ：

更正前：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为 1,164 人，占公司总人数的 18.69%。

本期费用化研发投入 161,861,371.66

本期资本化研发投入 48,000,000.00

研发投入合计 209,861,371.66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4.03

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 1,164

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18.69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22.87

更正后：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 436 人，占公司总人数的 7%。

本期费用化研发投入 161,861,371.66

本期资本化研发投入 48,000,000.00

研发投入合计 209,861,371.66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4.03

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 436

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7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22.87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的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财

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影响。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变，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

资者谅解。更正后的《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将与本次公告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披露，敬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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